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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news_con"> 一、汇票的出票 (一)出票的概念 出票，是

指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付给收款人的票据行为。 汇票的

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

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汇票的出票人不得签发无对价

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 (二)出票

的记载事项 百考试题论坛来源：考试大采集者退散来源：考

试大 1.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1)表明

“汇票”的字样.(2)无条件支付的委托.(3)确定的金额。汇票

上记载有实际结算金额的，以实际结算金额为汇票金额。银

行汇票记载汇票金额而未记载实际结算金额的，以汇票金额

为实际结算金额。实际结算金额大于汇票金额的，以汇票金

额为付款金额.(4)付款人名称.(5)收款人名称.(6)出票日期.(7)

出票人签章。 2.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汇票上记载付款日期、

付款地、出票地等事项的，应当清楚、明确。汇票上未记载

付款日期的，为见票即付。汇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

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付款地。汇票上未记载

出票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出票

地。 3.任意记载事项。任意记载事项一经记载即发生票据法

上的效力。 4.不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的记载事项。汇票上可

以记载《票据法》规定事项以外的其他出票事项，但是该记

载事项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 (三)出票的效力 出票人签发汇

票后，即承担保证该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出票人在汇票



得不到承兑或者付款时，应当向持票人清偿法律规定的金额

和费用。 付款人只有在其对汇票进行承兑后，才成为汇票上

的主债务人。 收款人取得出票人发出的汇票后，即取得票据

权利。 二、汇票的背书 (一)背书的概念 背书，是指持票人以

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按法定的事项和方式在票据背面或者

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 持票人可以将汇票

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持票

人行使此项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 出票人在汇票上

记载“不得转让”字样，汇票不得转让。 (二)背书的形式 采

集者退散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本文来

源:百考试题网 1.背书签章和背书日期的记载。背书由背书人

签章并记载背书日期。背书未记载日期的，视为在汇票到期

日前背书。 2.被背书人名称的记载。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

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

名称。 3.禁止背书的记载。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

”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

不承担保证责任。 4粘单的使用。票据凭证不能满足背书人

记载事项的需要，可以加附粘单，粘附于票据凭证上。粘单

上的第一记载人，应当在汇票和粘单的粘接处签章。 5.背书

不得记载的内容。背书不得附有条件。背书时附有条件的，

所附条件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将汇票金额的一部分转让的

背书或者将汇票金额分别转让给二人以上的背书无效。 (三)

背书连续 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

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 以背

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 (四)委托收款背书和质押背

书 1.委托收款背书。背书记载“委托收款”字样的，被背书



人有权代背书人行使被委托的汇票权利。但是，被背书人不

得再以背书转让汇票权利。 2.质押背书。汇票可以设定质押.

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

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 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

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而未在票据上签章的，或者出

质人未在汇票或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

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 (五)法定禁止背书 汇票

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

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汇票责任。 三、汇票的

承兑 (一)承兑的概念 承兑，是指汇票付款人承诺在汇票到期

日支付汇票金额的票据行为。 (二)承兑的程序 来源：考试大

来源：www.examda.com来源：www.examda.com 1、承兑的记

载事项。付款人承兑汇票的，应当在汇票正面记载“承兑”

字样和承兑日期并签章.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应当在承兑

时记载付款日期。汇票上未记载承兑日期的，以持票人提示

承兑之日起的第3日，即付款人3天承兑期的最后一日为承兑

日期。 汇票承兑的应记载事项必须记载于汇票的正面，而不

能记载于汇票的背面或粘单上。 2、提示承兑。因汇票付款

日期的形式不同，提示承兑的期限亦不一样：(1)定日付款或

者出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持票人应当在汇票到期日前向付

款人提示承兑。(2)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持票人应当自出

票日起1个月内向付款人提示承兑。汇票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

承兑的，持票人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3)见票即付的汇票

无须提示承兑。 3、承兑成立。付款人对向其提示承兑的汇

票，应当自收到提示承兑的汇票之日起3日内承兑或者拒绝承

兑。 付款人收到持票人提示承兑的汇票时，应当向持票人签



发收到汇票的回单。回单上应当记明汇票提示承兑日期并签

章。 付款人承兑汇票，不得附有条件.承兑附有条件的，视为

拒绝承兑。 (三)承兑的效力 1、承兑人于汇票到期日必须向持

票人无条件地支付汇票上的金额，否则其必须承担迟延付款

责任。 2、承兑人必须对汇票上的一切权利人承担责任，这

些权利人包括付款请求权人和追索权人。 3、承兑人不得以

其与出票人之间资金关系来对抗持票人，拒绝支付汇票金额

。 4、承兑人的票据责任不因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提示付款

而解除。 编辑特别推荐： 2009年会计职称考试成绩查询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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